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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栓塞”作为一个医学
名词，最近因湖南省湘潭县妇幼
保健院一产妇剖宫产过程中死
亡，被诊断为“羊水栓塞”而频频
见诸报端。“回溯近年来媒体所
报道大量产妇分娩死亡的医疗
纠纷案件，产妇的死亡原因很大
一部分被诊断为‘羊水栓塞’。
一时间似乎让我们感觉到孕产
妇‘羊水栓塞’的发病率、致死率
很高，大有“闻之色变”之趋势。

由于“羊水栓塞”疾病大多
是患者自身疾病所致，其发生突
然，死亡率极高，现代医疗技术
条件下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
所以，由于“羊水栓塞”导致产妇
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医方的胜
诉率极高，其基本可以不承担责
任或者少承担责任。另外鉴于
现实中孕产过程中的高度保密
性、患方医学信息的不对称性、
患方取证的困难性等因素，一般
情况下，孕产妇因羊水栓塞死亡
后，患方很难能够维权成功。

如何能够破解这一难题？
山东省律师协会医疗侵权专业
委员会委员张勇律师曾成功代
理江西省赣州市产妇“羊水栓
塞”医疗损害纠纷一案，以此来
诠释患方在医患纠纷维权中所
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案情回放

2010 年 12 月 24 日 2:50，江
西省赣州市市一位年轻的人民
教师廖某某在赣州市妇幼保健
院分娩过程中突发大出血，院方
采取了输血及切除子宫等措施
后抢救无效而不幸身亡。产妇
死亡后其亲属委托山东法扬律
师事务所张勇律师代理索赔，经
尸检查明产妇系羊水栓塞及失
血性休克而死亡。

患方认为：产妇的死亡是因
为院方没有尽到三甲医院应该
尽到的责任及救治义务，违反诊
疗常规，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院方应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院方认为：产妇的死亡原因
系羊水栓塞致弥漫性血管内凝

血、失血性休克。羊水栓塞是一
种严重的分娩并发症，发生于足
月妊娠时，产妇死亡率高达80%
以上。医护人员在患者分娩和
抢救过程中没有违反诊疗常规
和操作规程。产妇出现症状后，
医院给予了全力抢救。整个救
治过程均在产房内就地进行，医
护人员尽了法律规定的合理的
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责任。

该案经江西省赣州市仲裁
委员会依法审理认为：羊水栓塞
是分娩过程中由于羊水及其内
有形物质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
起的病势凶险，死亡率高，且不
可预见的产科并发症。产妇在
出现病况时院方虽然以极大的
努力进行了多方抢救，但在诊
疗过程中没有尽到与其医疗水
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过
错，其过错与产妇死亡存在部
分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裁决院方赔偿患方人
民币315265.29元。

医学问题：何为羊水栓塞？

羊水栓塞是指在分娩过程
中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

引起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肾功能衰竭
或猝死的严重的分娩期并发
症。发病率为4/10万～6/10万，
羊水栓塞是由于污染羊水中的
有形物质（胎儿毳毛，角化上皮，
胎脂，胎粪）和促凝物质进入母
体血液循环引起。羊水通过静
脉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后，到达肺
部，羊水中所包含的有形物质会
嵌顿在肺部的血管。这些异物
进入肺部以后，导致肺部血管瞬
间发生严重痉挛，同时释放出多
种活性物质到肺间质，导致肺功
能丧失，患者出现呼吸窘迫，甚
至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产妇
出现大出血。肺部羊水栓塞像
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会产
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急性肺
栓塞、过敏性休克、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肾衰竭，最终可能导致
患者死亡。

律师支招：
患方如何应对医患纠纷？

一、复印并封存病历等资料
（1）复印客观性病历并加盖

医疗机构公章、住院志、医嘱单、

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
理资料、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2）医患双方共同封存主观
性病历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
病历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
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病历
资料。

（3）疑似输液、输血、注射、
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
方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

注：如医疗机构拒绝或拖延
复印并封存病历及现场实物，应
收集其拒绝或拖延复印的相关
证据。

二、专业医疗损害律师协助
收集证据

如从复印并封存病历时起
就有专业医疗损害律师协助收
集证据，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良
好效果。

三、专业医疗损害律师协助
鉴定

应重视鉴定在医疗损害案
件中的重要作用，
在未取得专业医疗
损害律师的指导前
建议不进行任何鉴
定。

律师解读羊水栓塞医疗纠纷案
为患方维权支招

■沈斌倜

对劳动者来说，选择工作
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资报
酬。因此，劳动合同中的其它
条款可能有所欠缺，劳动报酬
的约定一般总是比较明确的。

但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
情况，即用人单位出于种种原
因对劳动者降薪，随即引发了
劳动纠纷。那么，用人单位在
什么情况下才有权单方降低薪
资待遇呢？

经双方协商可以降薪

《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因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
予以变更，变更后的内容需要
通过书面的形式予以确认，这
当然也就包括劳动报酬的约定。

特定情形可单方降薪

除了双方协商变更之外，

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单方变更
工资的权利。根据《劳动合同
法》的相关规定，单方变更主
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1、劳动者由于不能胜任工
作而被用人单位单方调整工作
岗位。

这一条是基于“以岗位调
整合法为前提，岗变薪变”的
原则。此处的“不胜任工作”
包括身体原因和工作能力原因
两个方面。

《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
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
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在上
述条件下可以单方调整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当劳动者患病或
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
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单位可

以另行安排其它工作，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单位可以调整
其工作岗位，调整工作岗位后
工资也可相应调整。

2、劳动者由于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定，依据规章制度给
予降职降薪处罚的。

这条首先要求用人单位必
须存在明确及合法的规章制
度，并明确列举按照降职降薪
处理的具体情形。规章制度的
制定要符合法定程序，还应对
劳动者进行解释说明和公示。
在依据规章制度处罚员工时，
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劳动者存
在违纪行为。

3、采取结构性浮动工资，
在约定范围内进行调整。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工资构成由固定工资和
浮动工资组成。固定工资包括：
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职位工资、
技能工资等；浮动工资包括：绩
效工资、奖金、提成等。

既然是浮动工资，在劳动
合同约定范围内就可以进行调
整。

4、其它情况的单方变更。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解释

及司法判例支持用人单位和劳
动合同中特别约定用人单位单
方调岗调薪权，例如上海市高
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 15
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
要随时调整劳动者工作内容或
岗位的，双方为此发生争议
的，应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其
调职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用人
单位不能举证证明其调职具有
充分合理性的，调岗调薪无
效，双方仍应按原劳动合同履
行。

最后提醒广大劳动者注意
以下事项：一是要注意保留相应
的证据。当出现用人单位单方变
更工资的情形时，可要求公司给
出调薪的理由。出现降薪事实
时，通过银行工资发放记录、工
资单或降薪通知等形式固定事
实。二是要及时咨询律师等专业
人士。在发生调薪后，劳动者应
先对照自己的劳动
合同，咨询专业人
士确定当地的司法
实践和判例对该种
约定是否支持。

张某和赵某都是丧偶再婚，当时介绍
人撮合时曾表示，双方无论婚前还是婚后
财产都归各自所有，张某和赵某都表示同
意。

现在两人闹矛盾想要离婚，对一些财
产的归属有争议，其中赵某不认可双方曾
达成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

由于是口头约定，现在碰到举证上的
困难。

请问律师，如果介绍人愿意出来作
证，是否能就此认定存在财产约定？

——朱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也是一种法

定证据，只要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有关事实
真相，且与原、被告双方无利害关系，一般
来说法院会予以采信。

问题是双方的口头财产约定，如果一
方不予承认，那么第三方除非在约定时在
场，否则只能从一方或者其他人的转述得
知，其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张某最好能取得赵某自己承认
该夫妻财产约定的证据，这样的证据证明
力较强。

我前几天开车撞到一个骑车人，交警
判定我是全责，骑车人经医院鉴定只是软
组织受伤，我全部支付了相关的医药费。

现在这个伤者索要8千元“私了”，我
觉得价格太高，他又说没有商量的余地。

请问律师，面对这样的过高索赔，我
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私了”会有什么
后果？

——周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对于事故发生后是私下协商解决，还

是交由法院裁断，当事人享有选择权。
当然，如果能协商解决，往往对双方

来说都比较节省精力，前提是赔偿方案双
方都能接受。

周先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核算一下
赔偿数额，如果你认为实际发生的损害赔
偿数额和伤者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你可
以拒绝其索赔要求，由伤者去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会判决确定合
理的赔偿额，而且在审理过
程中，在法官的主持和引导
下，双方仍旧有调解结案的
可能。

我前些天在一个餐馆吃饭，结果和邻
桌的人发生冲突，一根肋骨被打断了。

当时场面很混乱，打人者趁乱逃之夭
夭，至今没有抓到。

现在我索赔无门，只好找餐馆要求承
担责任。但餐馆说打架是我自己的事，不
愿承担任何的责任。

请问律师，餐馆在这事中究竟有无责
任？有多少责任？大致应承担多大比例
的赔偿？

——冯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餐馆作为公共营业场所，对在其中用

餐的顾客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认为在安保义

务人所负义务范围内发生的第三人侵权
案件，应由侵权人负赔偿责任，安保义务
人负补充赔偿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即当侵权人由于客观
原因无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由安保义
务人承担一部分补充性的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冯先生受伤是由于他人殴
打所致，因此主要的赔偿责任应由打人者
承担。

用餐遭人殴打
餐馆是否有责

遭遇高额索赔
咨询如何应对

口头财产约定
如何举证证明

用人单位可单方给员工降薪吗？


